             醴陵市文物局

2017年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预算说明
1、 部门职能职责

醴陵市文物局是市人民政府分设管理社会事物工作的副科级参公单位， 属市一级预算单位。现有职能股室4个（办公室、法规股、文保股），下设李铎艺术馆、陶瓷博物馆、渌江书院、耿传公祠、陈明仁故居、先农坛等直属管理机构。全局共有人员66人，其中：在编在职人员17人，退休人员8人，临聘人员41人（含：陶瓷博物馆、耿传公祠、渌江书院）。本部门主要职责是：

  （一）、实施和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法》和相关的法律、法规。

  （二）、负责全市的文物保护、征集、收藏、研究和展览工作。

  （三）、负责陶瓷博物馆、耿传公祠、渌江书院、陈明仁故居和先农坛开放工作。

  （四）、承担市委、市政府和上级文物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 部门收支概况
    2017年部门预算编报范围包括财政拨款收入和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支出既包括基本支出和重点专项支出。

（一）收入预算：2017年年初预算数834.88万元，其中，上年结转131.35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拨款584.88万元；一般公共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50万元；上级补助收入200万元。上年结转131.35万元。
（二）支出预算：2017年年初预算数834.88元，其中，基本支出219.88万元；项目支出615万元。上年结转131.35万元。

具体安排如下：

1．基本支出：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219.88万元，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日常公用经费。

2．项目支出：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615万元，是指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包括有关事业发展专项、基本建设支出、资本性支出等。
（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本部门2017年年初预算机关运行经费共安排92.5万元，比上年度预算增加40万元，主要原因是：增加了工作项目及人员。

（四)政府采购预算：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225.78万元。

 （五）“三公”等经费预算：
2017年“三公”经费预算数10.5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10.5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0万元、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会议费1万元;培训费0万元。
    2017年“三公”经费减少说明：

1、 减少了公务接待费，原因是我们本着厉行节约的原则，严格按照公务接待标准，减少公务接待支出。

2、 取消了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原因是根据醴陵市党政机关用车制度的改革，我局取消了一般公务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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